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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席信息官任职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 年 3 月 29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批准聘任孟茜女士为本行

首席信息官。 近日，本行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孟茜女士任职资格的批复。 孟
茜女士自 2022 年 5 月 6 日起就任本行首席信息官。

孟茜女士的简历请见本行 2022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本行网站（www.boc.cn）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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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第 8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且需逐项表决，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亦未接受

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9 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9 日 9:15-9:

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9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南塔楼公司 18 楼 1 号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巍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3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2,235,495,090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336％。 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1,440,175,020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063％。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0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795,320,070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273％。
3.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0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18,860,517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77％。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候

选人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事项）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235,331,19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 反对 75,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4％；弃权 88,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235,327,89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5％； 反对 78,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弃权 88,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235,327,89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5％； 反对 78,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弃权 88,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 2,235,294,949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 反对 111,34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 88,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2,235,332,39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 反对 73,9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弃权 88,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2,235,419,09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6％； 反对 76,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4％；弃权 0 股。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 2,235,454,79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2％； 反对 40,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弃权 0 股。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1）审议通过《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

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子议案

同意 796,231,5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9％；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1,439,224,420 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子议

案
同意 2,235,459,29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4％； 反对 35,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弃权 0 股。
（3）审议通过《预计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子议案
同意 2,235,459,29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4％； 反对 35,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弃权 0 股。
（4）审议通过《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子议案
同意 1,841,483,66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 反对 39,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93,972,330 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子议案
同意 1,852,018,167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 反对 39,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83,437,823 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预计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子议案
同意 1,852,021,46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1％；反对 35,8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83,437,823 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子议案
同意 2,235,455,99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弃权 0 股。
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2,235,456,89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反对 38,2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弃权 0 股。
选举吕益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何捷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吕益民先生任职独立董
事后，承续何捷先生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
委员职务。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无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二）本次会议审阅了以下议案（非表决事项）
1.《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监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四、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8,696,6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10％；反对

75,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82％；弃权 88,80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8％。

2.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8,693,3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35％；反对

78,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57％；弃权 88,80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8％。

3.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8,693,3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35％；反对

78,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57％；弃权 88,80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8％。

4.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 18,660,37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88％；反对

111,34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03％；弃权 88,80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8％。

5.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8,697,8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4％；反对

73,9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18％；弃权 88,80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8％。

6.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18,784,5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70％；反对

76,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30％；弃权 0 股。
7.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 18,820,2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63％；反对

40,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7％；弃权 0 股。
8.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资本服

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

同意 18,821,4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7％；反对
39,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3％；弃权 0 股。

（2）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18,824,7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2％；反对

35,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8％；弃权 0 股。
（3）预计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18,824,7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2％；反对

35,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8％；弃权 0 股。
（4）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18,821,4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7％；反对

39,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3％；弃权 0 股。
（5）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18,821,4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7％；反对

39,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3％；弃权 0 股。
（6）预计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18,824,7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2％；反对

35,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8％；弃权 0 股。
（7）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 18,821,4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7％；反对

39,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3％；弃权 0 股。
9.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18,822,31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5％；反对

38,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25％；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熊洁、段頔婧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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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

及有关工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以下简
称“《原上市规则》”）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4 月 7 日起暂停上市。

一、为恢复股票上市公司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1、积极准备恢复上市补充材料并配合相关机构的核查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向深交所提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并获得深交所受理；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司接到深交所通知，深交所根据《原上市规则》14.2.17 条规定，委托相关机构
对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相关情况进行核实；2021 年 5 月 31 日、8 月 10 日， 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
的《关于提交恢复上市补充材料有关事项的函》（公司部函〔2021〕第 166 号、第 173 号）。 目前，
公司正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对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各项工作。

2、收到年报问询函并积极回复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3 月 30 日收到深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出具的《关于对盈

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3 号、第 30 号），
公司已完成对第 3 号问询函的相关回复工作， 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因受疫情影响，相关工作进展不及预期，公司已向深交所申请延期回复第 30 号问询
函。目前，公司正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第 30 号问询函中的各项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公司将及时
提交回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拟采用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交易对方绍兴上虞
虞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瑞嗔通讯设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其合计持有
的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和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各
49%股权， 并同时向第一大股东浙江舜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
额不超过 40,000.00 万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21 年 12 月，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2022 年 1 月 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213605 号）。2022 年 2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
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3605）。

2022 年 3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213605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书”）。 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因受疫情影响，公
司无法在预定时间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反馈意见书的书面回复， 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自
《反馈意见》回复期限届满之日（即 2022 年 4 月 25 日）起延期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材料并予以披露。 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相关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按时披露公司《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请

查阅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5、持续推动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持续完善治理结构，全面梳理和加强内控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及

实施流程，加强经营费用、运营成本及财务费用管理，提高公司经营效益，持续提升规范运作水
平。

二、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能否恢复上市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仍存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最终以深

交所作出的是否同意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决定为准， 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暂停上市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1、联系电话：021-58853066
2、传真号码：021-58853100
3、电子邮箱：infotm@infotm.com
4、通讯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799 号 5 楼 03/05 单元
5、邮政编码：200335
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原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2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及深交所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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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股权转让款
支付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盈方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盈方微 ”） 收购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和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以下合称“标的公司”） 51%股权的股权转让款 60,066.67 万元中余款第
二期款项的后续支付时间作出了相关安排，具体情况请查阅上述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盈方微尚需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第二期合计 8,688.90 万元，其中
应分别支付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兴精工”）4,228.62 万元、上海钧兴通讯
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钧兴”）3,704.72 万元和上海瑞嗔通讯设备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上海瑞嗔”）755.56 万元。 自 2022 年 3 月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本公司及上海盈方
微所在的上海市基本处于全域静态管理，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海盈方微办公场所亦实施全面封
控管理，该等不可抗力之情形致使上海盈方微无法如期支付价款。

公司已就相关情况发函告知春兴精工、上海钧兴和上海瑞嗔（以下简称“各方”），经与前述
各方沟通确认，上海盈方微将最迟不晚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前向前述各方支付相应余款第二期
款项。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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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0968，证券简称：蓝焰控股）连续二个交易

日（5 月 6 日、5 月 9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控股股东晋能控股

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方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三）近期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上述关联方均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上述关联方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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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

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按

照《告知函》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和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该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10 日


